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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市律师协会值班工作制度
（2018 年 11 月 10 日安庆市律师协会第五届会长办公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律师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

运行机制，更好发挥协会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，不断推进

工作全面发展，根据协会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按值班表轮流值班，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副

秘书长、会长助理、监事长、副监事长参与值班，值班地址为

秘书处工作地点，值班人员每月值班不少于两个半天，凭值班

日志确认。

第三条 根据市律师协会工作需要，值班人员应当按时到

岗值班，因故无法按期值班的，须提前 2 天向秘书处请假，或

者自行相互调整后报备秘书处。

第四条 值班主要工作内容：

1、接待当事人投诉；

2、接待涉法涉诉信访群众来访；

3、参与办理律师维权、处理律师投诉案件和调解律师执业

纠纷；

4、收集会员对协会的意见和建议；

5、了解和督促秘书处完成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

决议事项；

6、协助处理和解决秘书处须向会长请示的工作事项和日常

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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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值班人员在值班过程中，应根据遇见的事务情况

及轻重缓急，与秘书处进行沟通后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第六条 建立协会值班日志，认真做好投诉受理、接访群

众、律师维权和调处纠纷的登记工作，标注处理意见和尚在处

理中的相关工作情况，进行工作交接。

第七条 值班人员值班期间了解和掌握的相关工作内容应

当保密。

第八条 建议理事、常务理事积极参与值班。

第九条 协会将值班人员到岗情况作为律协年终履职考核

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由市律协会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并负责解

释。


